关于举办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之民族器乐大赛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社团联合会：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大学生文化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的发展，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展示岭南学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时代风貌，现决定举办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广东大学生民族器乐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古韵新声

二、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二）承办高校：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三）协办单位：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四）媒体支持单位：广东青少年网络电台、黄金时代杂志社

三、参赛对象

全省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

四、活动地点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燕岭校区）体育馆

五、赛程安排
比赛分为校内初赛，全省预赛及全省决赛三个阶段。

1.校内初赛：各参赛高校根据实际开展校内初赛，选派1至2名（组）选手参加承办高校组织的全省预赛。

2.全省预赛：2009年11月7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30。预赛以各参赛选手于承办高校现场演奏的形式进行。根据预赛结果，选出晋级决赛的15名（组）选手。
3.全省决赛：2009年11月8日下午15：00—17：30。决赛包含现场演奏及器乐知识问答2个部分，其中现场演奏包括自选曲目演奏及技巧展示。

预赛及决赛流程请见附件1，评分细则请见附件2。
五、奖项设置
大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6名，最佳风采奖、最佳演绎奖各1名。
六、报名时间

各高校于10月31日12：00前将电子报名表（附后），连同选手资料（100字简介，标题名格式为：学校名+选手姓名，简介内容不含选手学校信息）、选手生活照电子版，随同人员数目及活动联络人的联系方式，发送至承办高校指定邮箱地址。报名后承办高校工作人员将致电各高校团委予以确认。
七、比赛说明

1.参赛形式可以为独奏或组合：

（1）独奏：可自带不超过2名的伴奏人员，可使用伴奏带。
（2）组合：包括传统组合（由传统乐器构成的组合编制）和非传统组合类（组合编制中加入了除传统乐器以外的其它乐器，非传统乐器在组合乐器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50%）。组合类选手人数要求2人以上10人以下。
2.参赛曲目要求艺术形象鲜明，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性，鼓励有创新元素的作品：
（1）全省预赛：自选曲目1首（限时3分钟以内）

（2）全省决赛：自选曲目1首（限时６分钟以内，不得与预赛曲目重复）
3.参赛选手（含伴奏人员）所用乐器、伴奏带由选手自备，大赛承办高校提供伴奏用钢琴。伴奏碟请于比赛当天签到时以CD光盘形式上交至签到处（音乐用mp3格式刻录，每张光盘只刻录一首曲目，且光盘上务必标记参赛单位、选手名称、曲目），参赛选手另须携带伴奏备份碟。
4.各参赛高校自行负责本校参赛事宜及费用（包括参赛选手的化妆及服装租用、食宿等）。

5.每个高校须设1名负责人，统筹本校参赛选手的联络和后勤工作。

６.比赛时，参赛选手须携带学生证以验证身份。
7.其它事项：

（1）用餐：可于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饭堂购买饭票用餐（无发票提供）。
（2）住宿：如需在广外艺校内住宿的单位，请提前预定学院招待所。联系人：李老师，电话37081531。
    （3）交通：各单位往返比赛场地的交通需自行解决。
我院燕岭校区毗邻广州天河汽车客运站，在天河汽车客运站西边 300 米左右。详细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495号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燕岭校区（广州市广汕公路天河客运站西边300米左右）
    ①广州市火车站、省汽车站→燕岭校区，可乘坐 257、290、297 等公共汽车到天河客运站下车。
    ②芳村窖口站→燕岭校区，可乘坐 65 路公共汽车到天河客运站下车。
    ③途经燕岭校区的公共汽车还有：28、39、54、84、126、135、252、303、534、535、564 等，请乘坐者均在天河客运站下车。
    ④亦可从市区乘坐地铁3号线到天河客运站终点站下车。在天河客运站下车后西行300米左右到达我院。
⑤自驾车请司机根据我院保安指引停车。
承办高校联系人：王 彦

联系电话：020—38458190

电子邮箱：ytw@gtcfla.net

邮编：510640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463号团委

组委会联系人：赵力 李昊翔
电  话：(020)87185614、87195615
邮  箱: tswxxb3@163.com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一号大院（510080）
附件：1.预赛、决赛流程及要求

2.预赛、决赛评分细则（拟定）

3.广东大学生民族器乐大赛报名表

4.交通路线

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

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九月 日　
附件1：

预赛、决赛流程及要求

一、预赛流程及要求
1．报名截止后，承办方为选手编号，通知选手所在高校联系人，并确认资料提交完备；

2．鉴于各高校交通、组织等具体情况不同，预赛上午场主要安排广州市内高校选手比赛，时间为9：00—12：00；下午场主要安排其他城市高校选手比赛，时间为14：00—17：30（具体情况视报名人数而定，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

3．选手于预赛开始前30分钟进入赛场签到、抽签，按照抽签确定的出场次序参加预赛。预赛每名（组）参赛选手限演奏一首曲目，限时3分钟；
4．预赛结束后，按分数排名选出前1５名（组）进入决赛，并将预赛结果上交团省委审核。预赛结果将致电通知各入围高校相关联系人。
5．预赛流程表

	顺序
	时间
	具体工作
	备注

	1
	8：30—9：00
	参赛选手签到，抽签确定上午出场顺序
	

	2
	9：00—12：00
	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序进行演奏
	

	3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4
	13：30—14：00
	参赛选手签到，抽签确定下午出场顺序
	

	5
	14：00—17：30
	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序进行演奏
	


二、决赛流程及要求

1．决赛包含现场演奏及器乐知识问答2个部分，其中现场演奏包括自选曲目演奏及技巧展示。

2．选手于决赛当天上午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并进行现场彩排。

3．决赛时，选手首先进行现场演奏的自选曲目环节，每名（组）选手演奏一首自选曲目，时间不超过６分钟；之后进行技巧展示环节，每名（组）选手演奏时间不超过1分钟；最后进行器乐知识问答，时间不超过1分钟。组合类选手技巧展示可选派1名代表参加，知识问答环节只能选派１名代表回答。超时根据超时长短扣1至3分。

4．决赛流程表
	时间
	顺序
	具体工作
	备注

	赛     前     准    备

	9：00—9：30
	1
	参赛选手签到，抽签确定出场顺序
	

	9：30—12：00
	2
	彩排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4：20
	3
	参赛选手做赛前准备
	

	14：20—15：00
	4
	会场屏幕滚动播放活动宣传片及花絮，观众入场
	

	比   赛   过   程   

	15：00-15：03
	1
	主持人宣布大赛开始
	

	15:03—16:07
	2
	1-8号选手上场
	

	16:07—16:09
	3
	主持人过场
	

	16:09—17:05
	4
	9-15号选手上场
	

	17：05-17：10
	5
	主持过场，承办方嘉宾表演
	

	17：10-17：15
	6
	嘉宾点评,主持人宣布获奖名单
	

	17：15-17：20
	7
	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束，选手及评委嘉宾合影留念，观众退场
	


附件2：

“古韵新声”广东大学生民族器乐大赛
评分细则

1． 预赛评分满分为100分，其中情感投入20分，现场感染力20分，表演流畅程度15分，曲目难度分20分，演奏技巧运用占25分；

2． 决赛评分满分为100分，其中自选曲目演奏35分，曲目难度20分，技巧展示20分，知识问答15分，艺术形象10分；

3． 决赛各个环节均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如有违规超时的，将由工作人员根据超时长短进行扣分处理，超时１分钟扣１分，超时２分钟扣２分；超时２分钟以上的扣5分；超时但不足１分钟者按超时１分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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